國立高雄師範大學ＸＸ學院（系）與XX大學XX學院（系）
交流合作約定書

為促進雙方在教學發展、學術研究等面向的合作，經友好協商，在平等互惠原則之下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XX學院（系）與XX大學XX學院（系）達成如下約定，以期長久交流合作：
第一條 合作宗旨
本著平等互利、優勢互補、共同發展的原則，雙方決定在教學、學術及其他領域開啟合作交流，以提升雙方的學術水準和綜合能力。
第二條 雙方責任
1.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XX學院（系）方責任：
· 為XX大學XX學院（系）方訪問學者及學生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XX學院（系）的研修及生活提供便利條件。
· 協助XX大學XX學院（系）方學者必要的研究支持。
2. XX大學XX學院（系）方責任：
· 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XX學院（系）方訪問學者及學生在XX大學XX學院（系）的研修及生活提供便利條件。
· 協助國立高雄師範大學XX學院（系）方學者必要的研究支持。
第三條 合作內容
1. 學術交流：
· 互派學者、研究人員和學生進行訪問、講學及合作研究。
· 共同舉辦學術會議、研討會及講座，促進學術交流。
2. 學術合作：
· 合作開啟研究項目，共同申請海內外研究基金。
· 共享研究設施和相關研究資源。
3. 資訊交流：
· 交換學術期刊、圖書資料及其他教學或研究資訊，促進知識共享。
· 建立定期聯絡機制，加強雙方資訊交流。
第四條 經費安排
雙方各自承擔本約定下活動的相關費用。具體經費安排將根據每項活動的具體情況另行協商。
第五條 約定效期
本備忘錄自雙方簽署並依各自行政程序通過後生效，有效期為五年。到期後根據兩方意願再次進行約定審批和簽署程序。有關施行細則之附則，以備忘錄方式協商擬定。
第六條 其他
1. 本合作約定書未盡事宜，雙方可另行協商，並以書面形式確定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本合作約定書一式兩份，雙方各執一份。兩份文件中如有用語差異但所含意義相同，則兩份文件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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